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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2021年5月27日（星期四）15:0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九道10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10栋A座18层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李鹏志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178,081,4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18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177,976,34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170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05,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6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506,1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7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401,061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1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105,1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6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038,3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8％；反对3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96％； 弃权8,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3,0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849％；反对3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8950％；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200％。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038,3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8％；反对3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96％； 弃权8,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3,0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849％；反对3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8950％；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20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038,3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8％；反对3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96％； 弃权8,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3,0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849％；反对3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8950％；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200％。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038,3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8％；反对3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96％； 弃权8,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3,0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849％；反对3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8950％；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200％。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8,038,3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58％；反对3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196％； 弃权8,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3,0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1.4849％；反对3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6.8950％；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20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1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998,3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3％；反对7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21％； 弃权8,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3,0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5823％；反对7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4.7977％；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200％。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获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177,998,3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33％；反对74,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21％； 弃权8,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3,06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3.5823％；反对74,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14.7977％；弃权8,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6200％。

三、 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沈娜、夏侯寅初

（三）结论性意见：经验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

1、《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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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五）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股东大会批准，并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

同意注册，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前述审议通过、批准或同意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注

册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交易预案披露的风险因素外，未发生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交易对方撤

销、中止本次交易方案或对本次交易方案做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一、本次交易的审议及披露情况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名家汇，证券代码：300506）自2020年12月16日（周三）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

年12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20-101）。 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停牌进展公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0年

12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110）。

2020年12月28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及与之相关的议案，并在指定媒体披露

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经向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20年12月29日（周二）开市起复牌。 公司分别于2021年1月28日、2月27

日、3月29日、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4）、《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二）》（公告编号：2021-013）、《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 （三）》（公告编

号：2021-017）、《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的进展公告（四）》（公告编号：2021-039）。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及后续工作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的相关各方就交易方案仍在进行更细致的沟通，因涉及交易相关方、韩国

股东及管理层的合作、商业模式等方面需要进一步梳理，导致整体谈判与交易过程会比较长。 本次交易涉及

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等相关工作仍在加紧推进中，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

的相关事项，并由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审议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

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

露指引第3号：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规定，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披露本

次交易预案后但尚未发出审议本次交易事项的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前，每30日发布一次交易进展公告。

三、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尚需公司董事会再次审议及股东大会批准， 并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和中国证监会同

意注册，尚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能否取得前述审议通过、批准或同意注册以及最终取得批准或注册

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名家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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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和方式：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议于2021年5月27日下午14:00在北京节能大厦二层会议室召开；网

络投票时间为2021年5月27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7日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7日9:15—15:00。

2、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曹华斌先生。

4、 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4月28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

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21年5月25日在上述媒体刊登了《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

编号：2021-46)。

5、 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3人，代表股份1,167,640,99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8.8295％。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11人，代表

股份数1,075,249,45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5.757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2人，代表股份92,391,54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724％。

6、 其他出席或列席人员：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议案具体表决情况见下表：

1、《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1,166,907,598 99.9372％ 502,300 0.0430％ 231,100 0.0198％ 是

②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均同）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23,551,911 99.4099％ 502,300 0.4042％ 231,100 0.1859％

2、《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1,166,791,998 99.9273％ 572,800 0.0491％ 276,200 0.0237％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23,436,311 99.3169％ 572,800 0.4609％ 276,200 0.2222％

3、《关于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1,166,791,998 99.9273％ 572,800 0.0491％ 276,200 0.0237％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23,436,311 99.3169％ 572,800 0.4609％ 276,200 0.2222％

4、《关于2021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167,000,898 99.9452％ 572,800 0.0491％ 67,300 0.0058％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例

123,645,211 99.4850％ 572,800 0.4609％ 67,300 0.0541％

5、《关于2020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1,166,942,098 99.9401％ 653,800 0.0560％ 45,100 0.0039％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23,586,411 99.4377％ 653,800 0.5260％ 45,100 0.0363％

6、《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0年度薪酬情况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1,166,977,398 99.9432％ 572,800 0.0491％ 90,800 0.0078％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23,621,711 99.4661％ 572,800 0.4609％ 90,800 0.0731％

7、《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及确认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中

节投华禹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的关联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中节投华禹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合计

1,043,308,387股已回避表决。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116,195,546 93.4554％ 8,050,765 6.4752％ 86,300 0.0694％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16,148,246 93.4529％ 8,050,765 6.4776％ 86,300 0.0694％

8、《关于2021年度拟新增担保额度的议案》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1,149,113,863 98.4133％ 18,262,435 1.5640％ 264,700 0.0227％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05,758,176 85.0931％ 18,262,435 14.6940％ 264,700 0.2130％

9、《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1,166,632,698 99.9136％ 572,800 0.0491％ 435,500 0.0373％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23,277,011 99.1887％ 572,800 0.4609％ 435,500 0.3504％

10、《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1,166,834,698 99.9309％ 572,800 0.0491％ 233,500 0.0200％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23,479,011 99.3513％ 572,800 0.4609％ 233,500 0.1879％

11、《2020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1,166,836,098 99.9311% 572,800 0.0491% 232,100 0.0199%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23,480,411 99.3524% 572,800 0.4609% 232,100 0.1867%

12、《关于董事薪酬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1,166,870,098 99.9340% 574,800 0.0492% 196,100 0.0168%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23,514,411 99.3797% 574,800 0.4625% 196,100 0.1578%

13、《关于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1,167,044,998 99.9490% 574,800 0.0492% 21,200 0.0018%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23,689,311 99.5205% 574,800 0.4625% 21,200 0.0171%

14、《关于聘请2021年度财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①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是否通

过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1,167,046,998 99.9491% 572,800 0.0491% 21,200 0.0018% 是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

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23,691,311 99.5221% 572,800 0.4609% 21,200 0.0171%

15、《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曹华斌、张会学、谢正武、齐连澎、卜基田、陈中一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①总体表决情况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表决结果

15.01

选举曹华斌为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110,649,016 95.1190% 当选

15.02

选举张会学为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110,649,016 95.1190% 当选

15.03

选举谢正武为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110,659,015 95.1199% 当选

15.04

选举齐连澎为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110,647,515 95.1189% 当选

15.05

选举卜基田为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110,649,915 95.1191% 当选

15.06

选举陈中一为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1,110,649,915 95.1191% 当选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5.01

选举曹华斌为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67,293,329 54.1442%

15.02

选举张会学为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67,293,329 54.1442%

15.03

选举谢正武为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67,303,328 54.1523%

15.04

选举齐连澎为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67,291,828 54.1430%

15.05

选举卜基田为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67,294,228 54.1450%

15.06

选举陈中一为第十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67,294,228 54.1450%

16、《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安连锁、刘纪鹏、卢建平担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①总体表决情况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表决结果

16.01

选举安连锁为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117,651,582 95.7188% 当选

16.02 选举刘纪鹏为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1,117,658,591 95.7149% 当选

16.03

选举卢建平为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1,117,655,581 95.7191% 当选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16.01

选举安连锁为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74,295,895 59.7785%

16.02

选举刘纪鹏为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74,302,904 59.7841%

16.03

选举卢建平为第十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74,299,894 59.7817%

17、《关于选举第十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方式选举党红岗、朱佐宏担任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监事，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①总体表决情况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表决结果

17.01

选举党红岗为第十届监事会

监事

1,123,913,028 96.2550% 当选

17.02 选举朱佐宏为第十届监事会监事 1,124,456,941 96.3016% 当选

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票数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17.01

选举党红岗为第十届监事会

监事

80,557,341 64.8165%

17.02

选举朱佐宏为第十届监事会

监事

81,101,254 65.254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及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同意将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四、备查文件

1、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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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届满，2021年5月27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成员：曹华斌、张会学、谢正武、齐连澎、卜基田、陈中一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安连锁、刘纪鹏、卢建平为公司第十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上述九名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选举情况及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21）、2021年5月

28日披露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47）。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许泓，独立董事王进、黄振中、许强在换届离任后不再担任董事职务，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许泓、王

进、黄振中、许强不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会对许泓、王进、黄振中、许强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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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九届监事会届满，2021年5月27日，公司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十届监

事会监事的议案》。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成员：党红岗、朱佐宏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刘譞为公司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上述三名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

十届监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选举情况及成员简历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8日披露的《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22）、2021年4月

17日披露的《关于选举产生第十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18）、2021年5月28日披露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

号2021-47）。

公司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许耕红、黄瑞增在换届离任后不再担任监事职务，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日，许耕红、黄瑞增不持有

公司股份。 公司监事会对许耕红、黄瑞增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2021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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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按期

收回理财产品本金和收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授权（详见2021年4月28日披露的《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

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21）和《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35））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2021年4月28日， 公司使用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人民币37,000万元购买了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企业金融人民币结构性存款产品” ， 到期日为

2021年5月26日 （详见公司2021年4月30日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43））。 该笔理财产品已于

2021年5月26日到期赎回，全部本金及收益于2021年5月26日到账，收到本金人民币37,000万元，获得收益人民币86.569863万元。

特此公告。

中节能太阳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5月28日

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力威” 或“发行人” ）首次

公开发行不超过2,50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

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1498号文注册通过。 本次发行

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证券” 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

券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为2,500.00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预计发行数量为

375.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

量为1,487.5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637.5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终

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况、 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

排，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

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5月31日（周一）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 � � � � � � � � � � � �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相关人

员。

本次发行的《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

//www.sse.com.cn）查询。

发行人：广东博力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8日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欧林生物” 、“发行人” 或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 4,053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并在科创板上市

（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

可〔2021〕1397号文注册通过。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

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英大

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4,053

万股。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607.95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00%。战略

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607.95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5%。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2,756.0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80.00%；网上发行数量为 689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

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9.88元 / 股。

欧林生物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A股 689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1 年 5 月 31 日（T+2 日）披露的《成都欧

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

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 ），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9.88元 / 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

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T+2

日）16: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

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

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配售对象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

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5 月 31 日（T+2 日）日

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

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包括为满足不符合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

投资需求而设立的公募产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

“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

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1 年 6 月 1 日 （T+3 日）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

（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

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

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

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单位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

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英大证券投资者平台在线签署的《承诺函》，网下投资

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

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

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并上市之日起 6个月。

3、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

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

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

备案。

网下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

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

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

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544,926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33,465,871,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2058814%。配

号总数为 66,931,742 个， 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66,931,

741。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 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4857.17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

数量的 10%（344.55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 2,411.50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 1,033.55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 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088370%。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T+1 日）上午在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国信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

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5

月

28

日

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呈和科技”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

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

请于 2021 年 1 月 19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

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

〔2021〕1398 号文）。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

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333.34 万股。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500.0010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15.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司无需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指定的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500.0010 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 15.00%，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9,833,390 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500,000 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0.00%。 最终网上、 网下发行合计数量为

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

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16.48 元 / 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 年 5 月 27 日

（T 日）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呈和科技” A 股 8,500,000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T+2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 2021 年 5 月 31 日（T+2 日）披露的《呈和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

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当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T+2 日）16:00 前到

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配售对象的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

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

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5 月 31 日（T+2 日）日终有

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款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

股型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

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

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的 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

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

户将于 2021 年 6 月 1 日（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

售摇号抽签” ）。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

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根据参与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资格核

查系统在线签署的 《网下投资者参与科创板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网

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

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

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

市之日起 6 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的方法，按

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有效

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者，以及获得初

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及时报中国

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

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

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 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5,546,374 户，有效

申购股数为 42,602,028,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01995210%。 配号总

数为 85,204,056 个，号码范围为 100,000,000,000-100,085,204,055。

二、 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 5,012.00 倍，超过 100 倍，发

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

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283.35 万股）股

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699.9890 万股，

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133.3500 万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 0.02660319%。

三、 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5 月 28 日（T+1 日）上午在上

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呈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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